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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收购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框架协议书仅是双方股权收购、转让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

约定，该框架协议书是否能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对方为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实业”或“目

标公司”）的五名股东（以下称“转让方”），转让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公司若达成此项交易，将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若达成此项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为进一步增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受让方”）的企业

竞争力，公司拟收购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实业”）49%

股权。为此，公司与金宇实业及金宇实业相关股东（以下称“转让方”）签署了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相关情况如下： 

一、股权转让方及目标公司简介 

（一）股权转让方 

1、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延惠峰 

住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广兴路 9 号 

2、丁  锋    身份证号：37052319801015**** 

3、延惠峰    身份证号：37052319730408**** 

4、常咸旭    身份证号：37052319721027**** 

5、刘建林    身份证号：37052319620906**** 

（二）目标公司：山东金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延万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轮胎、力车胎及其配件、橡胶原辅材料、橡胶机械、模具、轮胎

橡胶制品生产、销售；胶管生产、销售；轮胎生产技术咨询服务及转让；广告、

设计制作；房屋租赁；经核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

规定需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主要业务：金宇实业主要经营半钢子午线轮胎的制造及销售，目前已形成年

产 1000 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 

2、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17,200 95.55% 

2 丁  锋 500 2.77% 

3 延惠峰 100 0.56% 

4 常咸旭 100 0.56% 

5 刘建林 100 0.56% 

合    计 18,000 100% 

二、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基本内容 

1、金宇实业 5 名股东将持有的金宇实业合计 49%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中

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金宇实业 44.55%的股权、丁锋转让金宇实业 2.77%

的股权、延惠峰转让金宇实业 0.56%的股权、常咸旭转让金宇实业 0.56%的股权，

刘建林转让金宇实业 0.56%的股权，赛轮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上述股权。 

2、共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对金宇实业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并参照评估结果确定双方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格，

49%股权对应价格最高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 

（二）排他性条款 



自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及金宇实业不得再与任何

其他潜在的投资者进行接触、谈判或协助进行尽职调查。 

（三）承诺与保证 

1、转让方承诺其合法持有本协议拟转让股权，该等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

其他他项权利限制，也不存在权属争议，转让方基于持有该等股权的出资已全额

实缴到位，不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情形。 

2、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后，双方应于经认可的评估机构出具

评估结果后 15 个工作日内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尽职调查后放弃本次

收购的，应及时通知转让方，并应全部返还或销毁调查获取的全部资料并不得以

此等信息谋利。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任何违反本协议规定及保证条款

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之造成的损失。 

（五）法律适用与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变更、解释、履行、终止和由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

有关之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的管辖。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签约各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由金宇实业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六）协议的变更及解除 

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经签约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2、本协议的变更与解除，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之规定及本协议

另有约定外，必须由签约各方协商一致，订立书面协议，并经签约各方履行必要

的签字盖章程序。 

（七）签署、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已有规定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作规定的，依据各方签署的其

他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承诺、传真等）执行。本协议各方在签署本协

议后另行签署有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承诺、传真等）并有约定的，从其

约定。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协议书涉及相关事项的程序安排 

本协议书签订后，公司将对金宇实业进行尽职调查等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四、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7月 10日 


